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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專家專業訓練計畫（ National Experts in Professional Training, 簡稱

NEPTs）」係依據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簡稱 EC）2008 年 11 月

12日第 C（2008）6866號「決定（Commission Decision）」相關規定及 2010 年 

1 月 29 日第 C（2010）544 號「決定」修正條文，歐盟執委會相關總署得依

其需求，開放歐盟會員國及其他第三國官員申請見習，藉由見習的機會，一方面

促進雙邊交流與合作，另一方面得更加瞭解歐盟相關政策規範及其運作模式。 

筆者此次獲派分發至「國際關係處（Unit of International Issues）」，係隸屬

於歐盟執委會「就業、社會事務及包容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Inclusion, 簡稱 DG EMPL）」下「勞動力流動司（Directorate of 

Labour Mobility）」，該處主要職責係在與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簡稱 ILO）、G7、G20，及其他國際組織或各國家間居中協調，並

共同合作推動歐盟就業及社會政策，致力推動尊嚴勞動及基本勞動人權。 

本次見習期間為 110 年 3 月 1 日起至同年 5月 31 日止，為期 3 個月，並比

照一般職員出、缺勤相關規定參與見習。此次見習期間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COVID-19）」疫情影響，因此依照歐盟執委會規定，透過所提供之電腦，

以遠端使用視訊通訊軟體之方式工作。本報告記錄筆者於歐盟執委會見習期間之

經歷、工作內容及實習感想，透過異地遠距工作及實地體驗之方式，瞭解歐盟機

構運作模式及就業總署之工作內容，並透過與執委會官員間密切交流及互動，佈

建友我人脈，深化並維持臺灣及歐盟組織間良好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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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及目的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為提升歐盟會員國及第三國官員對歐

盟政策及其組織運作之瞭解，並強化雙方間交流及合作關係，於 2008 年起決議

通過「國家專家專業訓練計畫」（下稱 NEPTs 計畫），各總署（目前共計 33個

政務總署，詳如表 1）得依其需求提供見習機會，惟每年需求名額均不盡相同。

而我國外交部係透過「臺歐盟雙邊諮商會議」平臺，主動向歐盟爭取名額，並獲

其同意派員參加，實屬難能可貴。 

各部會獲核錄參與 NEPTs 計畫者迄今已有近 50 位，並分派至不同總署見

習，以深化與歐盟於各項政策推動上之交流及合作。NEPTs 計畫每年分 2 梯次

見習（每年 3 月及 10 月），且有為期 3 個月或為期 6 個月之期程可選擇，但對

於來自非歐盟會員國之申請者，歐盟僅提供為期 3個月之見習，見習期間除因工

作任務需要外，將不補助任何費用，亦不支薪，需由參訓者之原機關支付薪資或

其他補助費用。 

此外，各總署為確認申請者專業知能、工作經驗及語言能力等符合其需求，

因此欲申請 NEPTs 計畫之申請者需依序選填至多 3 個見習單位，並簡述自身專

長、工作領域、工作經驗及申請動機，後續將依照申請者選填志願順序，媒合至

各總署。此階段主要係透過外交部彙整相關申請者簡歷等相關資訊予歐盟執委會

人力資源及安全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Human Resources and Security, 簡稱

DG HR），並由各總署依所提資料挑選及核錄。 

另為實地深入了解歐盟相關政策、法令規範，及歐盟複雜之運作模式，藉機

提升臺灣及歐盟間實質合作關係，並積極推動臺歐盟間勞動事務之合作（前勞動

部已舉辦數次「臺歐盟勞動諮商會議」，以汲取歐盟國家有關勞動法令、政策經

驗，並進行雙邊交流及互動），以強化我國勞動政策與歐盟等國際組織接軌。筆

者有幸獲現任職機關勞動部薦派參與見習，並獲歐盟核錄分派至選填之第一志願

「就業、社會事務及包容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Inclusion）」下「勞動力流動司（Directorate of Labour Mobility）」中「國際

關係處（Unit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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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歐盟執委會政務總署（Directorate-General，簡稱 DG）列表 

1 農業與鄉村發展總署 

（DG AGRI） 
2 預算總署 

（DG BUDG） 

3 氣候行動總署 

（DG CLIMA） 
4 通訊總署 

（DG COMM） 

5 通訊網絡及科技總署 

（DG CONNECT） 
6 競爭總署 

（DG COMP） 

7 國防產業及太空總署 

（DG DEFIS） 
8 經濟與金融事務總署 

（DG ECFIN） 

9 文教總署 

（DG EAC） 
10 就業、社會事務及包容總署 

（DG EMPL） 

11 能源總署 

（DG ENER） 
12 環境總署 

（DG ENV） 

13 歐盟人道援助總署 

（DG ECHO） 
14 鄰邦政策及擴大磋商總署 

（DG NEAR） 

15 歐盟統計局 

（DG EUROSTAT） 
16 金融總署 

（DG FISMA） 

17 衛生及食品安全總署 

（DG SANTE） 
18 人力資源及安全總署 

（DG HR） 

19 資訊總署 

（DG DIGIT） 
20 成長總署 

（DG GROW） 

21 國際夥伴關係總署 

（DG INTPA） 
22 口譯總署 

（DG SCIC） 

23 聯合研究中心 

（DG JRC） 
24 司法與消費者保護總署 

（DG JUST） 

25 海洋事務及漁業總署 

（DG MARE） 
26 移民及內政總署 

（DG HOME） 

27 流動及運輸總署 

（DG MOVE） 
28 區域及都市政策總署 

（DG REGIO） 

29 研究創新總署 

（DG RTD） 
30 結構改革支持總署 

（DG REFORM） 

31 稅收及關稅總署 

（DG TAXUD） 
32 貿易總署 

（DG TRADE） 

33 筆譯總署 

（DG D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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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歐盟及見習單位介紹 

一、歐盟簡介 

歐洲聯盟（簡稱「歐盟」，European Union-EU）之前身可追溯至 1950年代

所建立之「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及「歐洲經

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於 1993年各成員國簽訂之「馬

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生效後，歐盟正式成立。截至目前為止，歐

盟共計有27個會員國1，對於全球在政治及經濟上均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及影響力。

歐盟主要由 3個主要機構所組成： 

（一）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2
 

又稱為「部長理事會」，總部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係由歐盟各會員國

部長所組成，主席國由各會員國每 6 個月輪流擔任，現任輪值主席國為葡萄

牙3，任期為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同年 6 月 30 日止。歐盟理事會主要任務在

於協調整合歐盟各會員國間相關政策立法等事務，以制定歐盟法律及法規。

此外，在年度預算方面，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擁有共同決策權。 

（二）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4
 

係歐盟之立法機構，總部設在法國史特拉斯堡，惟主要辦公地點仍在比

利時布魯塞爾。歐洲議會議員（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MEPs）

亦係唯一由各會員國直選產生，每屆任期為 5 年，歐洲議會最近一次選舉係

                                                
1
 目前有 5 個候選國亟待加入歐盟，包含阿爾巴尼亞、蒙特內哥羅、北馬其頓、塞爾維亞及土耳

其。 
2
 歐盟理事會網頁。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council-eu/presidency-council-eu/。瀏覽日

期：2021 年 6 月 4 日。 
3
 各輪值主席國擔任歐盟理事會期間會因重視項目不同，而有不同政策重心及發展項目。以現任

輪值主席國葡萄牙為例，因其任職期間適逢 COVID-19 疫情嚴峻之時，因此，其重點發展政策主

要在主張疫情後強化歐洲復甦、促進永續發展、加速數位轉型，並強調歐盟整體價值及一致性。 
4
 歐洲議會網頁。https://www.europarl.europa.eu/about-parliament/en。瀏覽日期：2021 年 6 月 6

日。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council-eu/presidency-council-eu/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about-parliamen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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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年 5月，因此本屆任期自 2019 年起至 2024年止5。歐洲議會 3大職責

在於：立法（Legislative）、監督（Supervisory）及預算（Budgetary）。 

（三）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6
 

係歐盟最高之行政機關，總部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由 1 名主席

（Commission President）及來自各會員國之 27名執行委員（Commissioner）

所組成7。歐盟執委會主席任期為 5年，自 2019年起至 2024年止係由Ursula von 

der Leyen 接任，並全面替換執行委員。歐盟執委會 4大核心任務在於：1、提

出新法（Propose new laws）；2、管理歐盟政策及分配歐盟資金（Manage EU 

policies and allocate EU funding）；3、執行歐盟法律（Enforce EU law），及 4、

歐盟於國際上之代表權（Represent the EU internationally）。 

二、就業、社會事務及包容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Inclusion，簡稱 DG EMPL）簡介 

前曾提及，歐盟執委會下共有 33個

政務總署（DG），分別有其特定職掌，

其中就業、社會事務及包容總署（下稱就

業總署）即由 Joost Korte 擔任總署長一

職，負責有關就業、社會事務、技能訓練、

勞動力流動及歐盟相關投資計畫等事

項，並制訂歐盟就業及社會政策指引及方

針，以協助其會員國建立技能培訓、推介

就業及勞動力跨國移動等政策。 

                                                
5
 本屆歐洲議會原總席次為 751 席次，惟因 2020 年初英國脫歐，因此減少至 705 席次。 

6
 歐盟執委會網頁。https://ec.europa.eu/info/index_en。瀏覽日期：2021 年 6 月 6 日。 

7
 執委會主席決定各執行委員所負責的領域。以前盧森堡勞動部長 Nicolas Schmit 為例，因其專

業領域即係負責勞工事務，因此主席指派其為負責工作及社會權之執行委員，並負責督導相對應

之就業、社會事務及包容總署（DG EMPL）之工作任務。 

圖 1、DG EMPL總署長 Joost Korte 

https://ec.europa.eu/info/index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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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總署除有總署長（Director-General）外，另有副總署長（Deputy 

Director-General）及首席顧問（Principal Advisor）各 1 名8。另因就業總署負責

歐盟就業、技能培訓及勞動政策等勞動領域，因此轄下共設有 7 司，每司下又設

有 3-5個處不等。2021 年歐盟執委會各總署職員人數圖如下圖 2 所示，由圖中可

知，歐盟執委會職員總人數（含正式職員、臨時進用人員及定期契約人員等）高

達 3萬 2千餘人，而就業總署職員人數則為 706人，佔歐盟執委會職員總人數僅

2％。 

圖 2、2021 年歐盟執委會各總署職員人數（資料來源：歐盟執委會） 

就業總署之政策方針與歐洲社會權利支柱（The European Pillar of Social 

Rights，簡稱 EPSR）20 大原則（如下圖 3 所示）緊密結合，旨在建設更強大、

更公平，且更具包容性的歐盟。因此，就業總署即依據 EPSR 所定原則，化為更

具體且明確的行動方案（The European Pillar of Social Rights Action Plan），設定

在 2030 年前實現 3項主要目標，包括：1、歐盟 20歲至 64歲人口就業率至少達

到 78％；2、每年參與培訓課程之成年人至少佔 60％；3、讓處於貧窮或遭社會

                                                
8
 現任副總署長為 Andriana Sukova、首席顧問為 Viktorija ŠMATKO-AB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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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風險的人口至少減少 1,500萬。歐盟於本（2021）年 5月 7日至 8日於本屆

輪值主席國葡萄牙第二大城波多（Porto）辦理社會峰會（Social Summit），各會

員國便相當關注對歐盟執委會所訂行動方案並廣泛討論，會後並通過波多宣言9

（Porto Declaration），即充分考量歐盟各會員國間之差異性，並因應各國國情及

體制訂定相關政策。 

                                                
9
 此宣言摘要如下：1、在面對 COVID-19 疫情衝擊下，歐盟及其會員國透過迅速、關鍵及全面

行動保護數以百萬計之生命、工作及企業，並強調團結共同對抗 COVID-19 疫情之重要性，重申

致力於建立社會歐洲之承諾;2、隨著綠色和數位化轉型，歐洲巨額投資和相關改革將使歐盟及其

成員國朝實現公平、永續和有韌性之復甦邁進，強化歐洲競爭力、社會影響力及全球影響力;3、

EPSR 是復甦基本要素，其實施將強化歐盟朝數位、綠色及公平過渡之動力，實現融合及應對人

口挑戰;4、持續深化 EPSR 在歐盟及其會員國之實施，並適當考量各會員國能力、輔助性及相稱

性原則;5、EPSR 各項原則之實施對創造更多且更好之就業機會相當重要，應在歐盟和會員國推

動立法及相關政策;6、在教育、職業培訓、終身學習、技能等方面進行更多投資，刺激就業轉型

及強化因應數位化勞工權益、社會保障及職業安全;7、致力於減少不平等現象、捍衛公平工資、

消除社會排除及貧困、消除兒童貧窮及弱勢保障、消除歧視及減少就業、薪酬和年金之性別差

距;8、優先採取行動予受疫情影響之年輕人;9、呼籲社會夥伴共同參與社會對話。 

圖 3、歐洲社會權利支柱 20大原則（資料來源：歐盟就業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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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勞動力流動司（Directorate of Labour Mobility）及國際事務處（Unit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D3）簡介 

就業總署下轄之勞動力流動司現任司

長為 Jordi Curell，主要執掌係在歐盟境內

建立良好的社會安全網絡，使歐盟各會員

國間之勞動力得在社會安全網提供之保護

下自由移動，亦不影響其應有之休假、失

業給付、退休金等權利。勞動力流動司另

一權責係在協調歐盟各會員國，及相關國

際組織在勞動及就業等領域，提供歐盟立

法政策方針及必要之參考及協助。 

 

勞動力流動司下轄之國際事務處現任

處長為 Lluís Prats
10（下稱宇思處長），主

要負責處理國際組織11及其他非歐盟會員

國間在就業及社會政策協調等事務。在國

際組織方面，國際勞工組織（ILO）為該

處重點業務，因此成立 ILO 小組12，主要

負責歐盟會員國內部對於 ILO 公約、勞工

政策、方案之協調，並與 ILO 間協調合作

聯繫作業。本次見習即被分配在此小組內，

學習歐盟與 ILO 間如何合作及協調。 

                                                
10

 處長 Lluís Prats 熟諳中文，且有中文名「宇思」，與我國勞動部門長年保持友好關係，並相當

支持我國參與 NEPTs 計畫，並學習歐盟與會員國及國際組織間協調、合作有關勞動領域等相關

事務。 
11

 如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

七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Seven, G7）、二十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Twenty, G20）、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等。 
12

 ILO 小組內置有小組長 1 人及 2 位正式編制之決策官員。另外歐盟亦派駐 3 名職員於 ILO 總

部日內瓦，惟並不隸屬 DG EMPL 之編制，係隸屬歐洲外部行動服務（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編制，由此可見歐盟對於 ILO 之重視程度。 

圖 4、勞動力流動司司長 Jordi Curell 

圖 5、國際事務處處長 Lluís P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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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際勞工組織簡介 

    本次見習主題為國際勞工組織相關事務，因此筆者本章將介紹國際勞工組織

及其與歐盟間之合作關係。筆者前就讀勞工關係系所，且目前任職於勞動部，因

此對於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建議書及相關事務並不十分陌生，惟因學校所學內容

及工作上業務較無法全面接觸到該組織相關業務，因此對於國際勞工組織僅有粗

淺之瞭解，對於該組織之運作模式、例年會議討論重點內容、定期發布之普查報

告等內容均不甚瞭解，透過本次見習除可對國際勞工組織，及其與歐盟間共同合

作之立場、角色能有更進一步瞭解外，亦更充分理解國際勞工組織與歐盟間實務

運作情形。 

一、 沿革及使命 

（一） 沿革 

國際勞工組織是聯合國處理勞工問題的專門機構，該組織成立於 1919年，

其設立係作為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

的一部分。該組織係聯合國唯一的三方機構（政府組、雇主組及勞工組），

強調透過「三方機制（Tripartism）」與政府組、雇主組及勞工組共同透過社

會對話（Social Dialogue）制訂勞工標準、政策及計劃，促進所有勞工享有尊

嚴勞動（Decent Work），追求以社會正義為基礎，建立世界永續和平。該組

織因保障社會正義、致力促進國家間情誼，於 1969 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依據《國際勞工組織憲章》（ILO Constitution，以下簡稱憲章）之規定，

除下列3種資格類型國家得成為該組織之會員國13外，其餘均不得為其會員國，

包括： 

1. 1945 年 11月 1日已是該組織之會員國； 

                                                
13
 經統計，截至 2021 年 6月，國際勞工組織共計有 187個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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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國際勞工局通報正式接受憲章所載義務之聯合國創始會員國、聯

合國會員國； 

3. 向國際勞工局通報正式接受憲章所載義務，且經 
  以上出席大會

之代表投票同意，並經出席大會之會員國政府代表 
  以上出席及

決議後使得成為新會員國。 

 

（二） 使命 

依據憲章規定，《費城宣言》（DECLARATION OF PHILADELPHIA）14

係國際勞工組織成立目的及宗旨之宣示，旨在宣示該組織在協助各會員國推

動世界性方案時，應以下列目的之達成作為其終極目標： 

1. 充分就業與提升生活水準； 

2. 促進勞工選擇滿意的職業，不僅能發揮所長，亦得對共同福祉有所貢

獻； 

3. 為達上述目標，應提供勞工適當訓練，並保障其擇業與遷徙之自由； 

4. 關於薪資福利、工時與其他勞動條件應確保所有受僱者得分享進步之成

果，並確保其獲得最低薪資之保障； 

5. 確實承認團體協商權，推動勞資和諧增進生產效率，共同致力推動社會

與經濟進步； 

6. 推展社會安全措施，提供基本所得保障及完備醫療照護； 

7. 提供各類勞工生命健康之適當保護； 

8. 提供兒童福利及母性保護； 

9. 提供適當營養、住宅與休閒、文化設施； 

10. 保障平等受教育及就業之機會。 

國際勞工大會確認該宣言所揭櫫之原則充分適用於所有人類，並應考量

各地區社會及經濟發展階段漸進實施。 

                                                
14
 1944 年 5 月 10 日於費城舉行的第 26 屆國際勞工大會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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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機構 

（一） 國際勞工大會（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簡稱 ILC） 

由各會員國代表組成，因此又稱「會員國代表大會」，主要係負責制訂

國際勞動基準及國際勞工組織相關政策。依據憲章規定，每年至少須召開 1

次大會15，但在必要時得隨時召開會議。此外，每個會員國應選派 4位代表（包

括 2 位政府代表、雇主及勞工代表各 1 位），代表可聘請顧問隨同出席，但

不得超過 2位，且代表就待決議題得自由行使投票權。 

（二） 理事會（Governing Body，簡稱 GB） 

主要負責國際勞工組織政策、決定國際勞工大會議程，及決定是否採納

計畫草案、預算，亦負責國際勞工局局長選舉。依憲章規定，理事會由 56代

表（包括 28位政府代表、雇主及勞工代表各 14位）組成，代表政府的 28人

中，須有 10 位由主要工業會員國任派（但無法參與表決），其餘 18 位由出

席大會之各國政府代表表決決定。理事會代表任期 3 年，並設主席 1 人及副

主席 2 人（遵循該組織例行之三方機制，此 3 人分別由政府組、雇主組及勞

工組擔任）。 

（三） 國際勞工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係國際勞工組織之常設秘書處，該局職掌包含蒐集有關國際勞動事務及

相關產業與生活狀況調整有關議題資料，特別是對於為制訂公約而擬提交大

會討論的各種問題進行研究，並按照大會或理事會之交辦進行專門之調查及

研究。另依據憲章規定，該局由理事會任命並設局長（Director-General）1人，

現任（第 10屆）局長為 Guy Ryder
 16，任期至 2022年 8月止17，國際勞工局

                                                
15
 一般而言，國際勞工大會每年均會召開 2 次，時間約為 3 月及 11 月，但仍視情況調整。 

16
 Guy Ryder 原為國際工會聯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ITUC）秘書長（General 

Secretary），並率隊參與聯合國（UN）、國際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等國際組織召開之會議。 
17
 事實上，憲章並未規定局長任期，但上（第 9 屆）屆局長 Juan Somavia 因任期長達 13 年之久

（1999-2012）為人詬病，因此，國際勞工組織人事條例（Staff Regulations）即增訂局長任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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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除需接受理事會之指揮監督外，亦負責國際勞工局業務及理事會指示之

其他交辦事項得以有效運作及執行。另憲章中為保障不同國籍及女性等弱勢

群體工作權，亦要求局長應選派不同國籍及一定比例之女性擔任職員。 

三、 公約、議定書及建議書 

（一） 公約（Conventions） 

國際勞工公約係一種正式的國際公約，旨在設立各會員國須遵守之國際

勞動基準（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以確保勞工基本勞動權益不受侵

害。依據憲章之規定，當國際勞工大會決議通過成為公約時，由各會員國自

行決定是否批准，惟公約一經批准，即表示各會員國同意遵守公約所定內容

之義務18，且應自該次大會閉會起 1 年內（或遇特殊情形延長至 18 個月內）

送交該會員國立法機關立法或採取相關措施。截至 110 年 6 月底止，國際勞

工組織共計制訂 190個公約。 

國際勞工公約依其性質及重要程度，大致可區分為以下 3 種類型： 

1. 基本（核心）勞工公約（Fundamental Conventions）：旨在保障勞工

在勞動過程中之核心勞動基準（Core Labour Standards）及基本勞動

權，因此又被稱為核心勞工公約。經理事會認定共計 8 大核心勞工

公約，分別為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87號公約及 98 號公約）、強迫

勞動（29號公約及 105 號公約）、童工（138號公約及 182號公約）

及平等機會及對待（100號公約及 111號公約）。 

2. 治理（優先）勞工公約（Governance（Priority）Conventions）：係

指其內容對於各國勞動制度及政策形成具重要影響力之公約。目前

認定之治理勞工公約共計 4個，分別為三方協商（144 號公約）、就

                                                                                                                                       
5 年，得連任一次，因此每位局長最長任期為 10 年。Guy Ryder 自 2012 年 9 月 1 日擔任國際勞

工局局長，因此，其任期僅得至 2022 年 8 月底止。 
18
 依憲章規定，任何會員國、雇主或勞工團體得向國際勞工局陳報或申訴某會員國未依規定執行

已批准之公約，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得將此份文件送交該會員國政府，並請該會員國政府說明及

改善。如仍未能改善，得採取制裁手段，惟迄今僅有 1 件關於緬甸未能改善強迫勞動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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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政策（122號公約）、勞動檢查（81號公約）及勞動檢查（農業）

（129 號公約）。 

3. 專門（一般）勞工公約（Technical Conventions）：不屬於上述 2種

類型之公約即為一般勞工公約，諸如最低薪資（131 號公約）、職業

安全衛生（155號公約及 187 號公約）、家事勞動者（189號公約）、

暴力及騷擾（190號公約）……等。 

（二） 議定書（Protocols） 

係對於先前通過之公約進行補充或部分條文修正，使公約內容得考量國

際趨勢及演進適時增修。迄今僅有 6議定書，包括 1930年強迫勞動公約議定

書、1947年勞動檢查公約議定書、1948 年女性夜間工作公約議定書、1958年

農場公約議定書、1976年商船貨運最低標準公約議定書及 1981 年職業安全衛

生公約議定書。 

（三） 建議書（Recommendations） 

建議書並不具有約束力，係在提供會員國相關指引及方針，並提供更詳

盡的執行規定，無論係有相對應之公約或透過獨立訂定之形式，均有可能。

截至 110年 6月止，國際勞工組織共計制訂 206個建議書。 

四、 監督機制（Supervisory Mechanism） 

國際勞工組織相當重視三方機制，透過社會夥伴（Social Partners）及各會員

國政府的參與，共同針對特定議題討論、協商並獲致結論，因此基準適用委員會

（Committee on the Application of Standards）亦遵循此架構，係由 1位主席、2

位副主席（工人組、雇主組各推派 1位代表）及 1位政府組代表共同組成，各會

員國政府均有義務針對其所批准之公約於各該國家中實施、履行狀況提出報告，

並由工人組及雇主組提出相關評論，透過監督機制以檢視各會員國是否確實遵守

其所批准之國際勞工公約內所定之國際勞動基準，以確保勞工應有之勞動權益不

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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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基準適用委員會將提出監督評估報告（CEACR Report），並依違反公約

之嚴重程度區分為一般案件及嚴重案件（double footnote）19。針對這些國家在國

際勞工公約所定勞動基準的履行上，有受到國際組織之指控，或委員會專家觀察

後提出認有未遵循公約之疑慮，透過共同討論、協商的方式審視這些被挑選的國

家是否確有違反公約之情事，並進一步要求各國改善，甚或後續指派專家技術援

助團至該國提供必要協助，以符國際勞工公約相關規定，並保障勞工權益。 

五、 與歐盟間合作關係（EU-ILO Cooperation）20
 

歐盟與國際勞工組織間對於全球勞動基準改善有著共同的願景，期許透過相

關計畫及行動方案的推動，協助全球勞工達成尊嚴勞動的目標。另歐盟對內致力

於推動所有歐盟會員國確實履行及實施，所批准之國際勞工公約。截至目前為

止，歐盟所有會員國均已批准 8項核心勞工公約、治理勞工公約中之勞動檢查公

約，且大部分會員國亦已簽訂多項一般勞工公約。 

此外，歐盟發表之聲明（EU Statement）、歐盟理事會決議（Council Decision）

及歐洲社會權利支柱（EPSR）亦經常成為國際勞工組織參考、引據及學習之典

範，例如近期在全球供應鏈下之尊嚴勞動（Decent Work in Global Supply 

Chains）、百年宣言（Centenary Declaration）、工作權及基本原則（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等，均可見歐盟正積極推動，並相當重視勞動相關

議題，致力於保障勞工勞動權，藉由與國際勞工組織間之協力合作，將歐盟價值

及典範推廣至全世界。 

 

 

 

                                                
19
 如經評估為嚴重案件，該會員國政府須在下次國際勞工大會前繳交改善計畫及國內立法措施規

劃等文件供委員會再次評估。 
20
 經統計，歐盟為國際勞工組織最大資助者，約佔國際勞工組織所有經費的 61％，因此，國際

勞工組織及歐盟間之合作關係更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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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近年關切之重大議題 

國際勞工組織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對於各國勞動

市場均產生相當程度的衝擊，對於國際勞動基準的執行及實施上亦產生若干影

響，因此提出「4 大支柱」（如下圖所示），藉以呼籲會員國應積極因應，並致

力消弭疫情對於全世界勞動者所帶來之衝擊與影響。 

 

另有關疫情後勞動市場的重建及復甦階段，倡議應遵循國際勞工組織於

2019年（即國際勞工組織成立 100週年）提出並通過之「百年宣言」（Centenary 

Declaration），即在提倡健全、透明，且以人為本（Human-Centered）的制度，

且強調職業安全衛生（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簡稱 OSH）21議題對於勞

動者之重要性，並應積極提供弱勢族群（如婦女、青年或身心障礙者）相關必要

之協助，達成「絕不會遺漏任何人」（no one left behind）的願景。 

                                                
21

 職業安全衛生係歐盟及工人組長期提出之議題，並要求應將該公約列為核心勞工公約。 

圖 6、國際勞工組織倡議「4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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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階段 

強制遠距工作 

•所有員工都必須遠
距工作; 

•會議一定要採用視
訊方式 

1階段 

謹慎放寬限制 

•遠距工作為原則; 

•自願者得分批回辦公室
工作（20％為上限）; 

•會議仍應以視訊方式 

2階段 

大幅放寬限制 

•僅少部分員工採取遠距工作方式; 

•所有員工區分為2組，每週輪替回辦公室工
作（除了有健康狀況或因學校尚未完全開
放必須照顧小孩者） 

•會議採取視訊方式應優先考量，但只要採
取相關衛生措施，必要實體會議可被接受 

3階段 

回歸正常 

•所有員工必須回到辦公室
工作; 

•特殊情況如員工有極大感
染風險則可要求遠距工作; 

•恢復實體會議 

肆、見習工作內容及紀錄 

一、工作模式介紹 

（一） 逐步返回辦公室行動計畫（Action Plan for a Gradual Return to the 

Office） 

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世界各國紛紛訂

定相關遠距工作指引或準則，使勞工或公務員有所遵循，而歐盟執委會亦不

例外，歐盟執委會對於各總署職員於疫情期間所應遵循之工作模式，發布「逐

步返回辦公室行動計畫」，此計畫主要依據疫情變化而採取緊縮或放寬限制

的措施（由強制遠距工作至回歸正常工作模式依序分為 0 至 4 階段），如下

圖所示。由於筆者本次見習期間仍處於「0階段」22，因此依照該計畫之規定，

即要求須強制遠距工作，並透過視訊方式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22
 依據比利時官方公布 COVID-19 確診者數字，2020 年 10 月 29 日達到最高峰，當日共計確診

人數為 23,921 人，其後則逐漸下降，筆者受訓期間（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每日平均新增確診

人數約為 3,000 餘人，亦十分可觀。 

圖 7、逐步返回辦公室行動計畫（資料來源：歐盟人力資源及安全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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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居家辦公設備及視訊軟體 

歐盟執委會考量並非每位職員家裡均有筆電可遠距工作，因此每位職

員，甚至實習生均配發個人筆電供工作使用，惟須透過個人帳號遠端連線至

歐盟內部網路，以避免內部機敏文件外流，並要求於見習結束或離職後將筆

電及所借電腦設備（如耳機、視訊鏡頭等）歸還。 

筆者至就業總署見習時，歐盟執委會已執行上述「0階段」長達近 1年之

久23，因此無論係電腦連線設備、會議視訊軟體、個人帳號連動等均已有標準

作業程序，使每位新進職員或是實習生都能儘速將電腦設備及遠端連線安置

妥當。雖筆者一開始在遠端連線階段遭遇重重困難，惟歐盟執委會資訊總署

（DG DIGIT）均設有專責資訊技術人員可供諮詢，並多次舉辦線上視訊會議

以解決職員遭遇之設備及連線問題。 

另歐盟執委會在視訊軟體使用部分已臻成熟，內部職員在使用軟體上亦

已相當熟稔，並已相當習慣使用視訊方式討論工作業務、參與工作坊或研討

會等，因此筆者在見習期間使用視訊軟體與同事討論公事，或參加線上會議

時，已鮮少有連線不穩定、斷訊或無法登入等問題。歐盟執委會使用之視訊

軟體亦為全球通用且普及之軟體，包括 Microsoft Teams、Skype、Cisco Webex、

Zoom 等，且前述視訊軟體亦與歐盟內部個人電子郵件連動，因此在會議或研

討會開始前 5 分鐘即會跳出提醒視窗，避免遺忘或減少須同時參與多場會議

之窘境。 

二、ILO 小組介紹 

本次見習主題為國際勞工組織相關事務（ILO Matters），因此宇思處長將

筆者分配至國際事務處內之國際勞工組織小組（下稱 ILO小組）。小組長（ILO 

team leader）為 Pichot Evelyne（法國人，專長為歐盟勞動法令；亦在大學兼任

講師，教授爭議行為、勞動法令等課程），另有 2位政策官（Policy Officer），

                                                
23
 歐盟執委會甚至於本（2021）年 3 月 8 日紀念在家遠距工作滿一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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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Kadas Vera（匈牙利人，專長為歐盟法令；亦為筆者本次見習期間之輔導

員）及 Stefan Schroeer（德國人，為德國聯邦勞動及社會事務部派駐歐盟之官

員，專長為勞動及社會法令），及歐盟藍皮書計畫（Blue book）24實習生 Giorgio 

Dimakos（希臘人，專長為國際關係）。 

ILO 小組工作相當具有挑戰性，但工作內容十分充實且豐富，使筆者見習

期間收穫良多。該小組工作內容主要係依據國際勞工組織每年舉辦之例行會

議、發布之報告或相關勞工公約（Convention）等，必須居間協調歐盟各會員

國（EU Member States）及社會夥伴（Social Partners）等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並針對國際勞工組織所提出之報告、會議主題或勞工公約等，發表歐盟聲明（EU 

Statement），以表明歐盟對於各項勞動議題之觀點及看法。 

國際勞工組織每年均會舉辦各 2 次的理事會（Governing Body）及國際勞

工大會（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理事會及國際勞工大會均於瑞士日

內瓦召開，開會時間則係依理事會決議而定，惟一般而言，前者約於 3 月、6

月及 11月召開；後者則約於 6月及 12月召開。又 2020年原訂應召開之理事會

及國際勞工大會因受 COVID-19 疫情嚴重衝擊，因此暫停召開，順延至 2021

年再行評估；2021 年雖仍受受疫情影響，惟經大會及會員國決議，改採用 Zoom

視訊軟體，透過線上會議形式召開，因此，ILO 小組即須召開會議協調產出相

關歐盟聲明。 

工作內容除依照國際勞工組織每年例行召開之會議外，歐盟亦不定期與國

際勞工組織及其他社會夥伴間合作舉辦研討會議，或歐盟與國際勞工組織間共

同合作，協助世界各國遵循國際勞動基準，並達到尊嚴勞動（Decent Work）25

                                                
24

 歐盟境內有許多實習及體驗計畫供歐盟會員國內有興趣之公民申請，其中歐盟執委會藍皮書

計畫每年分 2 梯次，每次為期 6 個月，每月實習生活費約為 1,200 歐元。該計畫主要係由歐盟境

內公民（亦釋放有限名額予非歐盟會員國申請）申請進入歐盟實習，多數實習生申請的目的係希

望透過此管道，未來能進入歐盟工作，如參與藍皮書計畫期間表現優異，則有機會能夠成為定期

契約員工，甚至成為正式職員。 
25

 尊嚴勞動之概念係於 1999 年 lLO 國際勞工組織所提出，即指良好且合宜的工作必須是權利

受到保障、獲取足夠收入，且同時又獲得充分社會保障的工作。而在此概念下，所有勞工均應獲

得賺取收入和擴大就業機會；由這樣的概念可以歸納並訂定工作時的權利、就業、社會保障及社

會對話等四大策略及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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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之援助計畫，2021年援助計畫共分為社會保護、國際勞動基準、區域發展

及工作條件等 4 大面向，並會依各國需求訂定符合該國國情之援助計畫，如消

弭童工、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計畫、青年就業計畫、創業培訓計畫、基礎建設

發展計畫、婦女賦權計畫、技術及職業訓練提升計畫、農業計畫等26等。 

另因 ILO 小組幾乎每日均有會議需派員參加聆聽，作成摘要紀錄，或表達

歐盟立場及分享歐盟勞動法令相關資訊，因此經過小組全體決議，每日固定於

下午 5時透過Microsoft Teams 視訊軟體召開小組線上會議（如圖 8），除共同

討論每日工作心得及與會經驗、摘要分享外，亦指派翌日每人須參加之會議，

原定召開時間 30 分鐘，惟因小組會議及討論事項過多，因此會議時間經常超過

1 小時。使筆者在見習期間雖無法至辦公室與同事在工作上共同互動，但因每

日固定召開例行小組會議，依舊能夠感到融入，不致產生疏離感。 

 

    除每日例行召開之 ILO 小組會議外，國際事務處亦於每週五上午 10時透過

Microsoft Teams 視訊軟體召開為時 1個半小時的處務會議（如圖 9），並由宇思

處長主持。每週五召開之處務會議主要係由處內全體成員分別報告本週及前一週

重點工作項目及資訊（包括國際勞工事務、鄰域勞工政策、貿易政策、移工政策、

                                                
26

 經統計，2021 年國際勞工組織及歐盟間合作援助計畫共計 31 項，援助區域以拉丁美洲（10

計畫）最多，非洲（9 計畫）次之，第三則為亞洲（8 計畫）。詳細援助計畫內容可參考國際勞

工組織援助計畫網頁：https://www.ilo.org/DevelopmentCooperationDashboard/#altay3m。 

圖 8、ILO 小組每日例行會議 

https://www.ilo.org/DevelopmentCooperationDashboard/#altay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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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人權、全球供應鏈、尊嚴勞動等主題），以確實瞭解並掌握每位政策

官之工作進度，並落實處內資訊共享，透過每週會議將工作成果及相關重要資訊

與處內成員分享。 

 

三、 主要工作任務 

本次見習主題係在學習並瞭解國際勞工組織相關事務，因此見習期間工作

內容亦聚焦於此。以下簡要說明筆者於見習期間接受指派或參與過之工作任務： 

（一） 撰寫國際勞工組織發布報告及普查之摘要及分析報告 

1. 國際勞工大會第 109屆「實施公約與建議書專家委員會報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簡稱 CEACR Report）摘要及分析報告 

（1） 主要工作內容：國際勞工組織每年均會例行發布實施公約與建議書專

家委員會報告，報告內容主要係在檢視會員國是否確實遵守其所簽署

之國際勞工公約（Convention）內所定之國際勞動基準（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並於報告中明確指出各會員國違反之公約，以確

圖 9、國際事務處每週例行處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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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勞工應有之勞動權益不受侵害。一般而言，此份報告均高達 800至

900 頁，因此，ILO 小組工作項目之一即必須製作摘要及分析報告，

並將此份報告供就業總署全體政策官參考，並注意違反公約之國家。 

（2） 工作心得：透過閱讀國際勞工組織每年例行發布之實施公約與建議書

專家委員會報告，使筆者能更加瞭解現階段各個國家國際勞動基準之

履行狀況及成效，並經由製作摘要及分析報告，使筆者更深入瞭解國

際勞工組織及歐盟之監督機制，除定期檢視各會員國確實屢行國際勞

動基準外，並進一步要求改善，甚或後續指派專家技術援助團提供必

要協助，以符國際勞工公約相關規定，並保障勞工權益。 

2. 撰寫理事會 2020 年及 2021 年普查「在不斷變遷的環境下促進就業及

尊嚴勞動」（General Survey Report — Promoting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in a changing landscape）摘要及分析報告 

（1） 主要工作內容：國際勞工組織除每年例行發布上述實施公約與建議書

專家委員會報告外，每年亦會針對不同議題發布普查報告，以 2020

年普查報告為例，即係在探討就業政策相關公約及建議書27在會員國

實施情形；2020 年因疫情影響未能召開國際勞工大會，因此 2021 年

之普查報告係以附錄形式補充在疫情影響下，上開公約在會員國實施

及履行之情況。 

（2） 工作心得：透過閱讀 2020 年及 2021 年國際勞工組織發布之普查報

告，並製作摘要及分析報告後，使筆者理解國際勞工組織每年度針對

不同議題發布之調查報告，係在強調各勞動議題之重要性，不會過度

側重某些勞動者或議題。以 2020 年及 2021年就業政策議題為例，國

際勞工組織在調查報告中除檢視各就業政策在會員國之履行情形

                                                
27

 報告所檢視之 8 個公約及建議書包括：1.就業政策公約（第 122 號公約）；2.就業政策建議書

（第 169 號建議書）；3.勞動關係建議書（第 198 號建議書）；4.非正式經濟轉銜至正式經濟建

議書（第 204 號建議書）；5.家內勞動公約（第 177 號公約）；6.家內勞動建議書（第 184 號建

議書）；7.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與就業公約（第 159 號公約）；8.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與就業建

議書（第 168 號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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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背後含義係在要求各會員國應年度自我檢視，以確保各勞動政

策或各領域勞動者勞動權益均能獲致保障。 

（二） 參與國際勞工組織家事勞動者尊嚴勞動公約 10 週年研討會（10
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f ILO Convention on decent work for Domestic 

workers）前置工作層級會議 

1. 前置工作層級會議時間：3 月 11 日、3 月 22 日、3 月 31 日及 4 月 27

日。 

2. 會議內容概述： 

歐盟將家事勞動者（Domestic Workers）稱為「個人及家事服務」

（Personal and Household Services，簡稱 PHS），並分為照顧服務（care 

activities）及非照顧服務（non-care activities）兩大類。前者主要係針對

幼童、老人、身心障礙者提供照護服務，佔 63％；後者則包括清潔、

煮飯、洗衣服等家戶領域服務，佔 37％。另經統計，歐盟個人及家事

服務勞動者約為 800萬人，約佔總就業人口數的 4％，確實已佔一定比

例，惟此領域勞動者因處於地下經濟範疇，因此無法享有與一般勞動

者相同之休息、休假及社會保險給付等，嚴重缺乏相關社會保護機制

（Social Protection），且 COVID-19疫情亦造成家事勞動者職業安全衛

生（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問題浮現，如染疫風險增加等。 

2021 年適逢第 189 號家事勞動者公約（Convention 189- Domestic 

Workers）簽署 10週年，因此歐盟訂於 6月 28日至 29日與國際勞工組

織及社會夥伴28共同合作，舉辦為期 2日的研討會，並向學者、社會大

眾及相關團體徵求稿件，且形式不拘，無論係透過撰寫專文或影片等

形式均可，以瞭解各界對於家事勞動者相關勞動條件等議題之看法及

                                                
28
 本次研討會共有 7 個社會夥伴（包括勞工代表及雇主代表）共同參與，包括歐洲身心障礙者服

務協會（EASPD）、歐洲食品農業及旅遊工會（EFFAT）、歐洲家庭就業及照護協會（EFFE）、 

歐洲個人服務協會（EFSI）、國際國內勞動者協會（IDWF）、 國際合作及非法移工平臺（PICUM）、 

國際網絡工會歐盟分會（UNI EUR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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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透過舉辦研討會，共同討論及傳達有關家事勞動者尊嚴勞動

（Decent Work）、社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等重要議題，並呼籲各會

員國應儘速通過並簽署第 189號公約29，以保障該等勞工應有權益。 

3. 主要工作內容： 

此次會議係由歐盟主辦，因此無論在研討會議程、研討會論文挑

選、同步口譯、資訊等細節均係由歐盟負責。經筆者觀察，因歐盟執

委會內部政策官人數較少，因此如有國際性大型活動或研討會，均會

委由外部廠商或團體30共同辦理，歐盟執委會則善盡監督活動細項及決

策之功能。 

由於前置工作較為繁瑣，因此筆者多次參與前置工作層級會議，

除與相關組織、團體共同挑選並討論投稿文件、逐一討論研討會議程、

確認歐盟執委會、國際勞工組織及其他國際組織致詞官員外，亦規劃

會議同步口譯工作，研討會將有英語、法語、義大利語、德語、波蘭

語、羅馬尼亞語及西班牙語等 7 國語言進行同步口譯。另因歐盟執委

會係由執行委員 Nicolas Schmit 致開幕詞，並由勞動力流動司司長 Jordi 

Curell 致閉幕詞，因此筆者亦須準備 2位官員之致詞稿，及歐盟家事勞

動法令等相關資料供參考。 

4. 工作心得： 

事實上，在筆者接獲指示須負責研討會一部分（主要係與主辦方、

社會夥伴聯繫及有關 FB、Twitter、Instagram 等社群軟體通訊網絡宣傳

部分）時，確實倍感壓力，因筆者過去未能有機會接觸歐盟相關事務，

                                                
29

 國際勞工組織共計有 187 個會員國，惟截至 110 年 6 月止，第 189 號公約僅有 32 個會員國簽

署，簽署比例低於 2 成；此外，觀諸 32 個簽署國家中，歐盟亦僅有 8 個會員國簽署此公約，簽

署比例亦有相當程度地進步空間。考量到無論是歐盟，或是國際勞工組織會員國簽署比例均亟待

加強，因此在 2021 年屆滿 10 週年之時決議規劃共同舉辦研討會，並大力鼓吹會員國應簽署該公

約，重視家事勞動者相關勞動條件及狀況。 
30

 委託之組織或團體一般會尋找與議題相近之團體，或曾經合作過的組織、協會等，如本次研

討會即係委由社會夥伴之一的歐洲個人服務協會（EFSI）主辦，此組織成立目的係在為歐盟個

人及家事服務各國協會、雇主組織及提供家事服務者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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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法得知歐盟辦理活動應注意之事項及辦理流程等，但在透過

每次與主辦方及其他社會夥伴的開會討論，及小組成員的帶領及引導

下，使筆者能夠學習並逐漸掌握到歐盟舉辦大型研討會需注意或應明

確掌握的流程。另有關準備研討會致詞稿部分，雖筆者對於歐盟法令

並未相當熟稔，但在閱讀歐盟個人及家事服務工作等勞動法令及相關

論文或文章後，亦得撰寫致詞重點及摘要。在經過多場次研討會前置

作業會議後，實獲益良多，並更加瞭解歐盟內部運作模式及歐盟勞動

法令相關規範。 

（三） 參與歐盟及國際勞工組織視訊會議 

1. 參與並記錄國際勞工組織第 341 屆理事會會議討論及決議事項 

（1） 會議時間：3月 15日至 3月 27 日，為期 2週。 

（2） 主要工作內容：在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會議期間，除星期日休會外，

星期一至星期六下午均召開視訊會議，並討論相關議題，歐盟在此會

議亦會發表其聲明，因此，筆者被指派參與會議，並記錄會議討論及

決議事項，本次會議重要議題包括 COVID-19 疫情對於世界工作型態

產生之改變，及歐盟所關切將職業安全衛生公約列入核心公約等。 

（3） 工作心得：因參與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會議係筆者至歐盟就業總署後

第 1個被指派的大型任務，因此一開始筆者尚無法完全瞭解討論議題

之重要性，但在經過數日的參與後，筆者能夠快速掌握會議重點及摘

要，並瞭解歐盟在各項勞動議題之重視程度，透過發表歐盟聲明，表

達對於各項議題之關切及分享歐盟相關經驗。 

2. 歐盟會員國工作層級會議（EU Member States） 

（1） 會議時間：5月 18日至 5月 19 日。 

（2） 主要工作內容：本次會議主要係針對 6月份國際勞工大會上討論之議

題（社會保護、COVID-19 疫情、就業政策等），共同與歐盟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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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夥伴間召開之工作層級會議，透過三方機制（Tripartism）進行

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會議中係由歐盟執委會政策官（即 ILO

小組）擔任主持人，並由歐盟輪值主席國葡萄牙勞工部長擔任主席，

透過各會員國政府、勞工組及雇主組代表間對於各項議題發表意見及

看法，最後由主席綜整各方發表之意見，進而產生歐盟於國際勞工大

會上發表之聲明。 

（3） 工作心得：參與本次會議使筆者瞭解到歐盟相當重視三方機制及社會

對話，透過與歐盟會員國及勞、雇雙方間之討論，總結並歸納出歐盟

在各議題上之看法及聲明。 

（四） 準備及撰寫會議相關背景資料 

1. 準備國際勞工大會就業政策（Employment Policies）背景資料 

2. 撰寫歐盟聲明（EU statement） 

3. 準備 ILO-EU雙邊會議所需資料（Bilateral meeting） 

（五） 參與駐歐盟兼駐比利時臺北代表處會議及勞動部研討會議 

筆者除參與歐盟執委會就業總署相關會議及工作任務外，亦同時學習其

他不同領域之事務，如筆者於 3月 10 日線上參與駐歐盟兼駐比利時臺北代表

處所舉辦之臺歐盟供應鏈論壇，及歐盟技術援助與資訊交流計畫（TAIEX）

與我國勞動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所舉辦為期 4 日之臺歐盟漁工工作

及生活條件專案會議（3月 22日至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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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歐盟內部組織文化觀察及心得 

    筆者於歐盟執委會進行為期 3 個月的見習，因此對於歐盟組織及歐盟執委

會內部組織文化有相當的觀察，筆者將透過個人與歐盟政策官互動經驗及實地

觀察方式，提出筆者對於歐盟「文化認同」、「異中求同」等組織文化觀察心

得，並分享筆者在 COVID-19疫情下之工作及生活模式。 

（一） 歐盟文化特點 

    目前歐盟境內有 27個會員國，各會員國在歐洲歷史發展上雖擁有相互交

織糾結的文化淵源，但在歷史的洪流及演進上，各會員國在地理、政治、經

濟、文化等背景似早已各異其趣，並發展出各國獨立，即便如此，各會員國

間不會因背景差異而有互相仇視或排斥的狀況。究其原因似與歐盟創立以來，

即推動多項建立歐洲形象之措施有關，如歐盟盟歌取自歐洲各國均廣泛知悉

之古典樂曲；歐元、護照的統一使用，卻並未訂定歐盟統一語言及文字的政

策，高度尊重各會員國使用各自的語言，塑造包容並尊重多元文化的理念及

氛圍，並透過強調歐洲為一體的形象，進而引發歐洲社會大眾強烈認同及歸

屬感，對於身為歐盟成員感到相當自豪。 

    以歐盟執委會職員為例，歐盟執委會開放歐盟各會員國公民報考，因此

執委會職員來自歐盟各會員國，經筆者在見習期間的觀察，各政策官間雖來

自不同會員國，但彼此均會互相尊重、包容，並接納文化差異。另歐盟相當

重視各會員國表達意見之權利，因此即便各會員國因議題重視程度不同，對

某些議題的看法有所歧異，但在經過會員國間和平、理性溝通後，仍會以歐

盟執委會發布之聲明及指引為主。此外，根據筆者觀察，歐盟執委會在舉辦

重要研討會或活動時，定會考量會員國間可能有語言隔閡問題，因此，會請

多國翻譯同步進行口譯作業，以筆者前述籌備國際勞工組織家事勞動者尊嚴

勞動公約 10週年研討會為例，即有高達 7國語言同步口譯，且由歐盟執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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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設立口譯總署（DG SCIC）可看出，歐盟相當尊重各會員國間語言差異，

強調在歐盟體制下，各會員國仍得保持其獨特性。 

（二） 歐盟組織文化及特色 

前曾提及，因筆者本次赴歐盟執委會受訓期間，比利時（歐盟執委會辦

公地點）COVID-19疫情雖稍有緩解，惟歐盟為謹慎起見，仍要求各總署應採

取居家辦公之工作模式，因此筆者無法至辦公室與該處同事間面對面交流、

討論工作內容，並實地學習該處業務重點，甚為可惜。雖無法實地進辦公室

學習，惟據筆者透過視訊及線上參與等方式觀察發現，歐盟執委會具有高度

之人事彈性、賦予職員高度專業自主並尊重多元文化等特色。舉例而言，雖

受到疫情的影響，惟就業總署每月仍會固定召開職員論壇（Staff Forum），目

的除讓總署長向大家宣佈重大政策方針，亦旨在透過平臺關懷各位職員，為

職員們提振士氣，高度尊重各職員有表達意見之機會。 

歐盟除在工作內容方面賦予職員高度彈性及專業自主，賦予每位職員表

達自身意見之機會外，在每日工作時數上亦賦予彈性，遠距居家工作仍維持

每日 8 小時工作時數，每位職員須每日上網登錄時數，惟核心工作時間為上

午 9時 30分至 12時及下午 3時至 4時 30分，因此職員可依自身需求彈性調

整其工作時間，尤其在 COVID-19 疫情期間，許多職員均須同時兼顧工作及

照顧幼童之需求。此外，歐盟亦相當重視職員福利措施，藉此來延攬並留住

優秀人才。執委會考量到因居家遠距工作可能會須添購相關設備及器材，因

此開放職員添購居家辦公所需設備及器材，如電腦螢幕、滑鼠等，均可執據

核銷。另以疫苗接種計畫為例，歐盟執委會針對其職員，有訂定內部之疫苗

接種計畫，只要年齡符合資格，即可接種，不會因身份不同而有所差異，本

次同為 NEPTs 計畫的同事即因年齡符合而接種第一劑疫苗。 

（三） 疫情下之生活模式 

雖筆者見習期間比利時當地疫情與 2020年最高峰相比已較為趨緩，惟每

日仍維持新增約 3,000例確診個案，確診人數居高不下，因此，比利時當地仍

持續維持餐廳禁止內用，且健身房、電影院等公共場所全面性關閉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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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實施宵禁政策（晚上 10時後禁止外出；5月 8日後延後為晚上 12時後禁止

外出）。超市等民生必需品等商店雖維持開放，但部分店家仍維持人流管制，

只要店內人數超過規定之人數即無法入內，因此有時會看到超市門口大排長

龍，而市中心相對冷清的景況。整體而言雖不致對於生活造成不便，但可惜

的是無法完全體驗及感受比利時當地餐廳美食及市中心活力充沛的氣氛。 

二、 建議事項 

（一） 強化三方機制及社會對話 

筆者發現，無論係歐盟或國際勞工組織均相當推行「三方機制」及「社

會對話」，即勞、資、政三方透過任何形式的協商、諮商或單純資訊交換等

方式，討論諸如就業、經貿、社會保護、勞動法令、職業安全衛生等政策施

行。而歐盟層級的社會對話將徵詢勞方與雇主團體的諮商過程制度化，並將

其結果納入行政決策，即歐盟執委會在法令或政策研擬階段均須諮詢社會夥

伴意見。舉例而言，歐盟在推動法案、公約或係其他政策方針時，均須與社

會夥伴進行諮商、對談或資訊交換，以凝聚並達成三方共識。 

相較我國實務上推行社會對話之效果似無法如歐盟般成功，以筆者實際

在歐盟執委會見習後發現，究其原因可推斷為我國與歐盟間文化差異所致。

在歐盟，由於社會對話機制已施行多年，勞、雇雙方間已相當習慣透過諮詢、

協商方式理性且平和的溝通，並達成共識。在此情況下，勞、雇雙方並不必

然認為雙方處於對立面，且不會有不當動機及先入為主的觀念，反而認定對

方係社會夥伴，僅有透過開誠佈公的理性對話才能達到三贏之局面。我國勞

動部在提倡社會對話機制已有多年，雖勞動部積極推動此機制，惟因我國勞、

雇雙方間芥蒂及成見早已根深蒂固，且對於社會對話諮商形式仍不甚瞭解，

因此於我國推動該機制實不易。筆者以為，或許此部分可透過「勞動教育」

方式，經由促進勞動教育向下扎根，以強化並普及社會大眾勞動意識，減少

勞、雇雙方固有成見，並逐漸推展社會對話制度，使社會夥伴適時理解法案

推動之進程、立法目的，及法案推動可行性評估等，以促進勞資和諧，並達

成三贏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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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視資源共享及團隊合作模式 

歐盟政策官雖各自有其專責之領域，惟於處理跨領域或具高度重要性之

勞動議題相關案件時，每位政策官均能不吝分享相關資訊或處理經驗供其他

同事參考，如筆者先前所做國際勞工大會第 109 屆實施公約與建議書專家委

員會分析報告，因牽涉跨領域、跨區域，且包含就業總署其他司處所涉及之

範圍，因此經奉核後，即將該份報告相關資訊分享予就業總署所有職員。另

某些大型計畫如有團隊合作之需求，處長即會居間協調，並在徵得各政策官

個人意願後，迅速組成內部任務小組，透過橫向分工及連繫，並經由與任務

小組共同討論任務編組之方式有效凝聚小組間共識，以圓滿達成各項任務要

求，亦相當值得我國參考及借鑑。 

舉例而言，筆者見習期間曾參與歐盟及國際勞工組織間合作計畫啟動會

議，依會議決議，歐盟與國際勞工組織規劃在本（2021）年 11 月同時在全球

5地區針對不同產業類型啟動為期 2年之合作計畫，以消弭童工或強迫勞動等

問題，其中包括馬來西亞（橡膠手套製造業；旨在消弭強迫勞動及童工問題）、

越南（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旨在消弭強迫勞動問題）、馬達加斯加（紡織產

業；旨在提升職業安全衛生）、那米比亞（漁業；旨在推動尊嚴勞動）及哥

倫比亞（咖啡產業；旨在提升職業安全衛生）。因本項計畫屬相當大型的計

畫，因此除歐盟執委會內部多位政策官管控並監測任務執行情形外，亦會派

駐人員至上述國家執行計畫，透過組成跨地域、跨領域之橫向分工小組以達

成任務。 

（三） 持續深化臺歐盟雙邊交流 

因本（109）屆國際勞工大會討論議題包括社會保護、COVID-19 疫情後

勞動市場復甦相關政策實施等議題，因此歐盟政策官們對於我國社會保護制

度及我國因應疫情所推行之相關勞動政策相當好奇，且歐盟政策官亦對於我

國在疫情期間維持本土 0確診（筆者見習前期）且失業率仍能維持在 5％以下

的原因深感興趣，因此，筆者在歐盟見習期間，即多次與歐盟政策官們相互

交換意見，除分享我國勞保、健保、育嬰留職停薪及職業安全衛生等相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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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護措施，亦分享我國因應疫情所採行之相關勞動政策及措施。而因歐盟

政策官來自不同會員國，因此亦得透過交流方式瞭解歐盟各會員國在社會保

護制度及各會員國因應疫情所定相關政策、指引等措施，並經由諮商、交流

等方式擴大與歐盟執委會政策官間之互動，建立長期且深厚之情誼，持續強

化雙方在勞動政策交流之機會。 

另勞動部為推廣並強化國際交流、參與及合作，透過本部自行辦理或參

加其他政府機關、智庫或學校辦理之課程、國際會議或實習等方式培訓國際

談判與國際事務人才，與歐盟及其他國際組織持續維持良好關係。舉例而言，

為汲取美方就勞資爭議調解、仲裁及處理重大勞資爭議之經驗，並進一步就

雙方處理勞資爭議等議題進行交流及合作，因此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ECRO）與美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於 99年簽訂「勞

資爭議調解與替代性解決方案合作計畫協定」，並由勞動部與美國聯邦調解

調停署（Federal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Services, FMCS）執行合作事項與

活動方式，除自 98年起密集邀請 FMCS 官員來臺擔任課程講座，並提供利益

型協商機制技術研習，參訓學員除勞動部業務相關同仁外，亦包括協處勞資

爭議案件之調解人員、勞雇團體代表等，以進一步提升參訓學員協處勞資爭

議之知能；期間勞動部亦多次選派同仁赴美研習，惟本（110）年因受疫情影

響，勞動部於 7 月 29日與 FMCS 共同舉辦視訊研討會議，針對團體協商及調

解技巧進行交流及經驗分享，持續加深與美國間之交流。 

除與美國間有密切且持續之交流互動外，我國與歐盟亦已有許多諮商論

壇及技術援助計畫，在勞動、經貿、科技、教育、人權等領域亦有密切且深

度地交流，如臺歐盟勞動論壇、臺歐盟經濟論壇、臺歐盟漁工工作及生活條

件專案計畫等。臺歐盟雙方間關係密切且穩固，透過諮詢及經驗分享方式，

汲取歐盟在各領域之重要成果及經驗，歷經數年的推動及執行，成效相當卓

著。因此，我國宜持續把握與歐盟間諮商及交流之機會，並應深化至其他領

域，以強化並拓展雙邊交流及合作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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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賡續推動 NEPTs 訓練計畫 

由於外交部的積極爭取及與歐盟間維持相當友好的關係，我國迄今已有

近 50位人員參與 NEPTs 計畫，且歐盟對於我國派赴歐盟參訓人員之品質亦相

當讚賞，不僅讓歐盟肯定我國官員之專業知識及能力，亦得培養參訓人員國

際視野，並更深入地瞭解歐盟在政策規劃、方案執行評估，成果及效益均相

當良好，因此筆者建議各部會應鼓勵有興趣之同仁積極申請，並賡續推動本

計畫，以促進我國與歐盟間之國際交流。 

此外，由於本計畫係以各國家專家之身份參訓，故參訓人員赴歐盟後必

須立即無縫接軌開始工作，可能僅有數日之適應及緩衝期，因此為能迅速進

入工作狀態，建議後續參訓人員於赴歐前提前做好相關前置準備作業，並及

早瞭解歐盟執委會工作內容，以減少適應期，且應積極提升自身英語會話及

寫作能力，另由於比利時當地係以荷語及法語為主要語言，如行有餘力，宜

事先培養荷語及法語基本會話能力。 

最後，由衷感謝駐歐盟兼比利時臺北代表處蔡明彥大使、胤融、勞動部

派駐歐盟的莊美娟副組長及本次同為 NEPTs 計畫的同事旭民，協助筆者在歐

盟見習期間處理有關參訓及日常生活瑣事等相關事宜，使筆者得順利且平安

地完成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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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工作文件 

1. 國際勞工大會「實施公約與建議書專家委員會報告」摘要及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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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事會 2020 年及 2021 年普查「在不斷變遷的環境下促進就業及尊嚴勞動」

摘要及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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